关于《〈期货经纪合同〉指引（修订）》

修订情况的说明

为配合大商所、郑商所商品期权上市交易，协会近期拟对《〈期货经纪合同〉指引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指引”）进行修订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《指引》修改的背景、基本思路

现行指引协会2007年制定，2013年进行修改。目前商品期权即将上市，《指引》部分条款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。

本次修改保持《指引》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不变，仅修改《交易风险揭示书》和《示范文本》相应内容。鉴于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，《指引》中将期货合约交易与期权合约交易统称为期货交易。考虑到《指引》是行业性示范文本，应保证其规范性及各方权利义务的公平性，因此对于有争议或个性化的内容未在《指引》中进行规定，可由期货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本公司合同中进行个别约定。

二、《指引》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指引》包括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、《客户须知》、《开户申请表》、《示范文本》，以及《术语定义》、《手续费标准》、《期货交易委托代理人授权书》三个附件。此次修订主要修改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、《示范文本》以及《术语定义》部分的内容。具体如下：

1、删除原《指引》对经纪合同备案的要求
2014年修订的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取消了协会对期货公司签订经纪合同的备案职责。2015年，经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取消经纪合同备案报告事项。故原《指引》中合同已通过协会备案的表述与现行制度不符，应予删除。

2、增加期权部分的内容

此次修订在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、《示范文本》，以及《术语定义》部分针对期权交易进行了补充。在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中增加了对期权交易风险的告知。在《示范文本》中增加了对期权交易、行权以及交割（包括期权做市）的规则条款，修改了保证金、结算条款。在《术语定义》部分增加了期权交易相关术语的定义。

3、完善相关表述

此次修订中，针对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、《示范文本》中部分表述进行了完善。在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中修改统一了前后条款的表述，增加了对交易费用的风险提示。在《示范文本》中对期货公司提供咨询的责任进行了明确，并将客户查询的“原始凭证”修改为“交易记录”。

